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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开始；

（2）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1日

（星期四）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敬谊。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7人，代表股份915,641,5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84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731,481,75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37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65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184,159,8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72%。

4.中小股东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265人，代表股份78,091,72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06%。

5.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914,623,584

77,073,74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8888%

98.6964%

反对

股份数
（股）

855,982

855,98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935%

1.0961%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62,000

162,0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177%

0.2074%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二）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914,621,684

77,071,84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8886%

98.6940%

反对

股份数
（股）

853,982

853,98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933%

1.0936%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65,900

165,9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181%

0.2124%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914,746,784

77,196,94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9023%

98.8542%

反对

股份数
（股）

785,282

785,28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858%

1.0056%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09,500

109,5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120%

0.1402%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四）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912,927,884

75,378,04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036%

96.5250%

反对

股份数
（股）

2,540,582

2,540,58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2775%

3.2533%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73,100

173,1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189%

0.2217%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
（五）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913,252,384

75,702,54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9.7391%

96.9405%

反对

股份数
（股）

2,279,582

2,279,58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2490%

2.9191%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09,600

109,6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120%

0.1403%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已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六）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具体如下：

关联股东名称

中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存在的关联关系

详 见 公 司 在 巨 潮 资 讯 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 露 的《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718,878,206

表决情况

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表决情况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
决情况

同意

股份数
（股）

194,109,078

75,437,445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比例

98.6510%

96.6011%

反对

股份数
（股）

2,491,682

2,491,682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1.2663%

3.1907%

弃权

股 份 数
（股）

162,600

162,6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份比例

0.0826%

0.2082%

备注：弃权股份数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表决结果：议案审议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郑海珠、胡源
（三）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85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26-029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恺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7人，代表股份38,314,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6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37,161,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8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0 人，代表股份 1,152,4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11,859,0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90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10,706,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2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0人，代表股份 1,152,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34%。

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银律师事

务所季亚丽律师、周存军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7,602,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14%；反

对70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06%；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6,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953%；反对 70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65%；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97,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7%；反

对7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7%；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2,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573%；反对 7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79%；弃权1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8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67%；反

对7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8%；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33,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8831%；反对 7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16%；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9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38%；反

对7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80%；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36,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059%；反对 71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30%；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9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45%；反

对70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76%；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0,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405%；反对 7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93%；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2%。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82,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92%；反

对7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6%；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26,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8266%；反对 72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23%；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7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12%；反

对7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1%；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2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685%；反对 72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22%；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601,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9%；反

对70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9%；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6,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902%；反对 70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87%；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37,60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1%；反

对7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7%；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6,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877%；反对 7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79%；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过。

9.02《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37,601,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01%；反

对7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17%；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6,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911%；反对 7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79%；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过。

9.03《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95,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39%；反

对7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79%；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0,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388%；反对 70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01%；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该议案获得通过。

9.0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78,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85%；反

对7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38%；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22,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921%；反对 72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185%；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该议案获得通过。

9.05《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96,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63%；反

对70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76%；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1,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464%；反对 7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93%；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过。

9.06《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9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34%；反

对7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97%；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4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9371%；反对 7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60%；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81,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74%；反

对7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5%；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26,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8207%；反对 72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49%；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7,573,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63%；反

对7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7%；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1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3.7524%；反对 72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72%；弃权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季亚丽、周存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8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1号厂房4层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伏信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41,969,4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16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

表股份40,590,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77%，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

股份 40,58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6人，代

表股份1,38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2人，代表股份1,389,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7,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6人，代表股份1,
38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2%。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

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4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

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4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

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4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

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4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

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4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9%；反

对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776%；反对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9%；反

对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776%；反对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96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

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848%；反对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卢旺盛、欧铭希。

（三）结论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ST美芝 公告编号：2026-037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翼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8人，代表股份186,038,37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52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02,338,6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5人，代表股份83,699,7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5人，代表股份12,615,5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4人，代表股份12,
615,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1%。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提案：

提案1.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55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43%；

反对1,22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2%；弃权254,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3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8.2654%；反对 1,22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4%；弃权2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14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29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提案2.0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494,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1%；

反对1,26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7%；弃权27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71,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7621%；反对 1,26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75%；弃权27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17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67%；

反对1,74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9%；弃权125,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4,17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7%；反对 1,74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59%；弃权 125,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公司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51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3%；

反对1,3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5%；弃权12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88,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7.8968%；反对 1,3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973%；弃权 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9%。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2,050,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62%；

反对3,860,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3%；弃权12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27,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8.3854%；反对 3,860,8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040%；弃权 1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8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13%；

反对4,017,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7%；弃权12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69,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7.1346%；反对 4,017,9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92%；弃权 1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3,142.5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918,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3%；

反对 95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15%；弃权 16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96,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1262%；反对 951,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29%；弃权1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09%。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37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75%；

反对1,53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3%；弃权12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95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6.8386%；反对 1,53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563%；弃权 1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崔兢赫、张宇侬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股东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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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